类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联盟章程
第1章 总则
第1条 本联盟的名称为类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联盟，英文名称为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lliance，英文简称为BI4DA。
第2条 本联盟是在自愿、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由类脑智能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自愿结成的开放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第3条 本联盟旨在推动我国类脑智能领域的协同创新和应用探索，促进产业生态培育与构建。
第4条 本联盟挂靠单位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第5条 本联盟秘书处设在中国信通院上海工创中心。

第2章 联盟任务与工作内容
第6条 联盟主要任务为聚集类脑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各方力量，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加强类脑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加速应用高质量落地。从而提升类脑智能产业成熟度，推动类脑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7条 联盟主要工作内容：
（1） 技术标准创新。组织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标准预研，提高类脑智能产业技术能力与成熟度，积极推动联盟单位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共性技术；
（2） 产业发展促进。跟踪分析类脑智能产业发展趋势，绘制产业地图并建立产品数据库，研究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建议，协调促进资源整合与投融资进程；
（3） 平台数据服务。统筹推进数据采集共享与共性技术平台服务，降低联盟单位研发成本，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4） 测试验证。研究类脑智能产品与系统的测试方法和验证流程，组织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测试评估，提供行业共识的验证结果；
（5） 应用示范。推进开展垂直行业应用场景落地与应用示范，建设类脑智能应用生态体系；
（6） 国际合作交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技术交流、标准协同、人才合作、产业互通的全球化布局。

第3章 联盟会员
第8条 本联盟由单位会员组成。
第9条 申请加入本联盟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二）拥护本联盟的章程，有加入本联盟的意愿；
（三）在本联盟的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认可度；
（四）履行会员义务，积极参加活动。
第10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向联盟秘书处提交入会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申请材料；
（二）由联盟秘书处初审通过后，报联盟理事会；
（三）理事会审议通过；
（四）履行相应程序后成为联盟会员。
第11条 [bookmark: OLE_LINK2]联盟会员包括普通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副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和理事长单位，分别享有下列权利：
普通会员单位：
（一）可获得联盟面向全体会员统一发布的资讯信息；
（二）可参加联盟面向全体会员组织的会议；
（三）按联盟规则，监督联盟的重大事宜。
理事单位：
除享有普通会员单位的上述权利外，
（一）可推荐一名代表担任联盟理事；
（二）可提议联盟工作组负责人；
（三）可承接联盟接到的企业、机构等委托的合作项目。
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
除享有理事单位的上述权利外，
（一）可提名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联席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
（二）可优先推荐联盟组建的工作组的负责人；
（三）可优先承接联盟接到的企业、机构等委托的合作项目；
（四）在联盟开展的宣传活动中优先享有展示机会。
第12条 理事单位由普通会员单位根据权利义务要求自主申请担任，首届理事单位由联盟发起单位组成；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由理事单位和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普通会员单位根据权利义务要求自主申请担任，由理事会提名表决通过后生效。理事长单位由主要发起单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需派代表参加联盟理事会，如连续两次未参加者，视为自动降级。
第13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联盟章程、执行联盟决议；
（二）全力维护联盟的权益和声誉，不得以联盟名义从事有损行业声誉和侵害客户利益的活动；
（三）完成联盟委托的信息报送等工作，积极参加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
（四）对联盟工作内容细节以及内部讨论问题，在尚未正式公开对外发布之前不得向外透露；
（五）指定专人负责同联盟秘书处联系，以利开展日常工作，对于以联盟名义开展的各项相关活动和对外信息发布，应经过秘书处汇总，报联盟理事长审批；
（六）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在联盟活动的开展中，应较理事单位和普通会员承担更多义务，有责任为联盟组织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并协助联盟组织开展调研、科研、编撰出版物等工作；
（七）理事单位在联盟活动的开展中，应较普通会员单位承担更多义务，有责任为联盟组织相关活动提供支持，积极协助联盟组织开展调研、科研、编撰出版物等工作。
第14条 会员退会
（一）会员退会自由，退会时应书面通知联盟秘书处，履行有关手续后终止会员资格；
（二）成员单位因重大违法违纪被其它行政管理部门取消经营许可，则其会员资格自动取消。
第15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或其他严重不当行为，经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4章 [bookmark: OLE_LINK1]联盟组织机构
第16条 联盟组织机构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工作组和专家委员会。
第17条 联盟全体成员组成会员大会，会员大会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权是：
（一）审议联盟章程；
（二）审议联盟发展规划和工作方针；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决定联盟的变更和终止；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18条 会员大会须有2／3以上的会员(或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19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领导本联盟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其主要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决议；
（二）起草或修订联盟章程，报会员大会审定；
[bookmark: _GoBack]（三）选举和任免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联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决定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及理事单位；
（四）决定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与轮值主任委员的聘任；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六）制定联盟年度工作报告并向会员大会报告；
（七）制定联盟发展规划和工作方针；
（八）决定联盟工作组的设定；
（九）监督指导联盟秘书处工作，听取和审议秘书处工作报告；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20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主持并全面负责理事会的工作。理事会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21条 联盟首届理事长由理事长单位推荐产生；首届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由理事长提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根据联盟发展需要可增选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由秘书处确定增选名额，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22条 本联盟设立秘书处作为日常办事机构，设立联席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实行理事长领导下的联席秘书长负责制。其主要职权是：
（一）执行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在理事会闭会期间代行其管理职能，负责联盟日常事务；
（二）负责组织、管理、协调联盟的各项工作；
（三）负责联盟会员大会、理事会会议、专家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和召开；
（四）向理事会作年度工作总结报告，编制联盟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五）负责联盟成员加入与退出申请的受理；
（六）负责组织对接联盟与政府、企业、其它机构等的项目合作；
（七）负责媒体宣传、展会推广、交流研讨等工作；
（八）协助专家委员会开展工作；
（九）负责办理联盟会员大会、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23条 本联盟设立专家委员会为联盟成员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由理事会遴选和聘任国内外类脑智能行业知名专家组成，其主要职权是：
（一）为联盟的发展及重大事项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指导；
（二）提出联盟重大研究立项建议，负责联盟重大项目论证及评审等工作的技术把关；
（三）为理事会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四）为联盟成员提供专家咨询与建议。

第24条 专家委员会设荣誉主任委员与轮值主任委员。荣誉主任委员由理事会遴选和聘任，为联盟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等提供指导与支持；轮值主任委员负责专家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理事会从专家委员中遴选聘任，任期三年。

第5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25条 对本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2／3以上成员通过后，报会员大会审议。

第6章 终止程序
第26条 本联盟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27条 本联盟终止动议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第7章 附则
第28条 本章程由会员大会半数以上通过后生效。
第29条 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属类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